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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說明  

一、本年報編印目的在提供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執行公平交易法的工作概況與成果，

為便於與國際交流，除 96 年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結果摘要、附錄 2至附錄 5以外，

均採中英文對照。 

二、本年報內容分為下列五大部分： 

（一）本會組織與職掌。 

（二）提要分析：本會案件處理概況、多層次傳銷事業管理概況、委員會議審議案件概況、公

平交易法諮詢服務及政策推動概況。 

（三）統計表。 

（四）96 年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結果摘要。 

（五）附錄：統計名詞定義、本會執行處分案、不禁止結合案、聯合許可案、重要措施。 

三、本年報各項資料來源與必要的說明與附註均於表下方註明。 

四、本年報所用統計單位，除特殊情況分別於各表註明外，「年」採曆年制、「案件」以件為準、「金

額」以新台幣為準。 

五、本年報所用符號意義如下： 

─ 表示無數字 

-- 表示無意義數值 

… 表示數字不詳 

0 表示數字不及半單位 

六、本年報所載資料為最新資料，凡與前期內容不同者，悉以本期數字為準。 

七、本年報資料已上載於本會網頁（網址 http://www.ftc.gov.tw/）之「業務統計」/「年報」項下，

如對本年報內容有任何疑問或建議事項，請 e-mail本會電子郵件信箱：ftcpub@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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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會組織與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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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組織圖 

 

 

 

 

 
 
 
 
 
 
 
 
 
 
 

本會部門職掌 

一、委員會議 
本會最高的決策組織，其職權包括︰ 

1.關於公平交易政策之審議。 

2.關於公平交易行政計畫之審議、考核。 

3.關於執行公平交易法之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之審核。 

4.關於公平交易法規之審議。 

5.委員提案之審議。 

6.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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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處 
掌理下列事業關於獨占、結合及聯合行為之調查處理事項︰ 

1.農、林、漁、牧、狩獵業。 

2.商業。 

3.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4.金融、保險、不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5.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三、第二處 
掌理下列事業關於獨占、結合及聯合行為之調查處理事項︰ 

1.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製造業。 

3.水電燃氣業。 

4.營造業。 

5.其他相關或不能歸類之行業。 

四、第三處 
掌理下列事項︰ 

1.關於限制轉售價格行為之調查處理事項。 

2.關於妨礙公平競爭行為之調查處理事項。 

3.關於仿冒行為之調查處理事項。 

4.關於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表徵及廣告行為之調查處理事項。 

5.關於損害他人營業信譽行為之調查處理事項。 

6.關於多層次傳銷行為之調查處理事項。 

7.關於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之調查處理事項。 

五、企劃處 
掌理下列事項︰ 

1.關於公平交易政策之研擬事項。 

2.關於應依公平交易法公告事項。 

3.關於公平交易業務研究發展與管制考核事項。 

4.關於國內外公平交易資料之蒐集及經濟分析事項。 

5.其他有關公平交易企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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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法務處 
掌理下列事項︰ 

1.關於公平交易法規之研擬修訂事項。 

2.關於公平交易法令之諮詢事項。 

3.關於公平交易法制問題之研究事項。 

4.關於罰鍰之執行事項。 

5.關於刑事違法案件移送事項。 

七、秘書室 
掌理議事、文書、印信、出納、庶務、公共關係及不屬於各處、室事項。 

八、人事室 
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 

九、會計室 
依法辦理歲計、會計事項。 

十、統計室 
依法辦理統計事項及本會資訊系統之建立與維護事項。 

十一、政風室 
依法辦理政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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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處理概況 
一、收辦案件 

97 年新收辦案件計 1,507件，較上年增加 167件（增 12.5％），而 97 年進行審理案件計 1,836

件，其中包括上年底未結案件 329件，經處理結案計 1,583件，較上年增加 150件（增 10.5％），

截至 97 年底未結案件 253件。（表 1.1） 

 
表 1.1 案件處理統計 

單位：件 

案件審理 
年別 

上年底未結 本年收辦 
處理結案 本年底未結 

95 年 420 1,440 1,438 422 
96 年 422 1,340 1,433 329 
97 年 329 1,507 1,583 253 

97 年較 96 年 
增減（％） 

-22.04 12.46 10.47 -23.10 

依案件類別統計，97 年收辦檢舉案 1,404件，較上年增加 191件（增 15.7％），申請聯合案 6

件，較上年增 3 件（增 100.0％），申報結合案 61 件，較上年減少 8 件（減 11.6％），請釋案 36

件，較上年減少 19 件（減 34.5％）。依案件結構比分析，以檢舉案占 93.2％最多，其次為申報結

合案占 4％。截至 97 年底止，本會收辦案件累計達 3萬 2,089件。（表 1.2、圖 1.1） 

表 1.2 收辦案件－按性質別統計 
單件：件；％ 

年別 總計 檢舉案 申請聯合案 申報結合案 請釋案 

95 年 1,440 1,306 9 79 46 
96 年 1,340 1,213 3 69 55 
97 年 1,507 1,404 6 61 36 

97 年較 96 年 
增減（％） 

12.46 15.75 100.00 -11.59 -34.55 

年別 結構比 
95 年 100.0 90.69 0.63 5.49 3.19 
96 年 100.0 90.52 0.22 5.15 4.10 
97 年 100.0 93.17 0.40 4.05 2.39 

97 年較 96 年 
增減（百分點） 

-- 2.65 0.18 -1.10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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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歷年案件收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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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案件辦結情形觀察，97 年計審理 1,836件，經處理結案者 1,583件，案件辦結率達 86.2％

，較 96 年增加 4.9個百分點。自 81 年至 97 年底止，本會辦結案件累計 3萬 1,836件，累計結案

率達 99.2％。（表 1.3） 

表 1.3 收辦案件辦結率統計 
單位：％ 

當年辦結率 
年別 

總平均 檢舉案 申請聯合案 申報結合案 請釋案 

95 年 77.31 75.99 90.91 93.90 90.16 
96 年 81.33 80.25 100.00 90.54 98.31 
97 年 86.22 85.62 83.33 95.59 97.30 

97 年較 96 年 
增減（百分點） 

4.89 5.37 -16.67 5.05 -1.01 

年底別 累計結案率 
95 年 98.56 97.99 99.30 99.92 99.83 
96 年 98.92 98.52 100.00 99.89 99.96 
97 年 99.21 98.93 99.34 99.95 99.96 

97 年較 96 年 
增減（百分點） 

0.29 0.41 -0.66 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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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舉案 

97 年收辦檢舉案計 1,404件，較上年 1,213件增加 191件（增 15.7％），進行審理案件計 1,725

件，其中包含 96 年底未結案件 321件。 

97 年經處理結案 1,477 件，其中作成處分者 101 件（占已辦結檢舉案 6.8％），較上年減少 11

件；至於不處分案件 353件（占 23.9％），較上年增加 11件，不處分原因以未達處分實體要件居多

；行政處置 2件（占 0.1％），與上年同，而所採取之行政措施主要為函請主管機關配合辦理、函勸

改善及進行行業警示等；中止審理案件 967 件（占 65.5％），較上年增加 205 件，究其原因，經本

會審查或調查結果因涉及刑事案件 7 件（占 0.7％），涉及民事案件 186 件（占 19.2％），非本會職

掌或屬他機關職掌案件計 413 件（占 42.7％），餘屬反映單位撤回、無法與反映單位聯絡、未依規

定補送資料、匿名檢舉等程序不符之案件計 361件（占 37.3％）。（表 1.4） 

 

表 1.4 檢舉案處理結果 
單位：件 

案件審理 處理結果 
年別 上年底 

未  結 
本年 
收辦 

總計 處分 不處分
行政 
處置 

中止 
審理 

併案 
處理 

本年底 
未  結 

95 年 410 1,306 1,304 101 390 15 713 85 412 

96 年 412 1,213 1,304 112 342 2 762 86 321 

97 年 321 1,404 1,477 101 353 2 967 54 248 

年別 較上年增減（％） 結構比（％） 
較上年 

增減（％）

95 年 28.53 -19.98 100.00 7.75 29.91 1.15 54.68 6.52 0.49 

96 年 0.49 -7.12 100.00 8.59 26.23 0.15 58.44 6.60 -22.09 

97 年 -22.09 15.75 100.00 6.84 23.90 0.14 65.47 3.66 -22.74 

若將檢舉者及被檢舉身分區分為一般民眾、公司行號、公會、政府機關、財團法人、民意代表

、合作社等分類，則 97 年辦結 1,477件檢舉案，以一般民眾檢舉占 75.4％居首，較上年減少 1.5個

百分點；公司行號占 13.7％次之，較上年減少 2.1 個百分點；至於被檢舉對象則以公司行號占 88.3

％最多，一般民眾 4.1％次之。（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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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檢舉者及被檢舉者身分類別結構 

單位：％ 

年別 總計 一般民眾 公司行號 財團法人 公會 民意代表 政府機關 其他 

    檢舉者     

95 年 100.00 72.85 18.48 0.46 0.92 0.54 5.83 0.84 
96 年 100.00 76.84 15.87 0.77 1.46 0.46 3.22 1.38 
97 年 100.00 75.36 13.74 0.41 1.35 0.14 7.92 1.08 

97 年較 96 年 
增減（百分點） -- -1.48 -2.13 -0.36 -0.11 -0.32 4.70 -0.30 

年別 總計 一般民眾 公司行號 財團法人 公會 合作社 政府機關 其他 

   被檢舉者    

95 年 100.00 2.91 91.41 0.84 0.69 - 2.30 1.76 
96 年 100.00 3.30 91.33 0.54 0.77 0.15 1.99 1.92 
97 年 100.00 4.13 88.29 0.74 1.90 0.14 1.49 3.32 

97 年較 96 年 
增減（百分點） --  0.83 -3.04 0.20 1.13 -0.01 -0.50 1.40 

97 年辦結之檢舉案，依被檢舉者之行業觀察，以批發及零售業占 25.7％為最高，較上年減少

1.1個百分點，其次為製造業占 12.7％，較上年增加 2.1個百分點；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則排名第三位

，占 12.3％，較上年增加 1.4個百分點。（表 1.6） 

表 1.6 被檢舉者行業別結構 
單位：％ 

年別 總計 

農林 
漁牧業 
、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電力及

燃氣 
供應業

用水供應

及污染

整治業

營造業
批發及

零售業

運輸及 
倉儲業 

 

住宿及 
餐飲業 

資訊及

通訊

傳播業

95 年 100.00 0.69 11.20 2.07 0.31 0.54 31.37 2.07 1.61 12.88

96 年 100.00 0.92 10.58 1.84 0.08 1.69 26.76 1.53 2.53 10.89

97 年 100.00 1.35 12.66 2.44 0.20 2.17 25.66 1.69 2.57 12.25

97 年較 96 年 
增減(百分點) 

--  0.43 2.08 0.60 0.12 0.48 -1.10 0.16 0.04 1.36

年別 
金融及 

保險業 
不動產業 

專業、

科學及

技術 

服務業

支援 

服務業

公共行政

國防；

強制性

社會安全

教育

服務業

醫療 

保健 

及社會

工作 

服務業

藝術、 

娛樂及

休閒 

服務業 

其他 

服務業 

其他不

能歸類

之行業

或個人

95 年 8.28 9.28 1.00 2.61 1.15 3.30 0.92 1.61 4.29 4.83

96 年 12.96 9.20 0.92 2.30 0.38 3.37 1.30 1.84 5.06 5.83

97 年 9.61 9.28 0.81 0.95 0.47 4.20 2.44 1.96 4.74 4.54

97 年較 96 年 
增減(百分點) 

-3.35 0.08 -0.11 -1.35 0.09 0.83 1.14 0.12 -0.32 -1.29

說明：表列行業別係依行政院主計處編訂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之大類統計。 



 

 
- 14 -

97 年辦結檢舉案，經扣除調查結果非屬本會主管業務或程序不符之中止審理案及重複檢舉同一

案由之案件後，涉及公平法案件計 456 件，依主要涉法行為態樣分析，屬限制競爭行為 54 件（占

11.8％），其中以涉及不當聯合行為及妨礙公平競爭行為各 23件（各占 5％）居首，其次為涉及不當

結合行為 4 件（占 0.9％）；屬不公平競爭行為 340 件（占 74.6％），其中以涉及虛偽不實或引人錯

誤廣告行為 198 件（占 43.4％）最多，其次為涉及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115 件（占 25.2％）、涉及

仿冒他人商品或服務表徵行為 17件（占 3.7％）為第三；另涉及非法多層次傳銷行為 44件（占 9.6

％）。（表 1.7） 

表 1.7 涉及公平法之檢舉案件行為態樣統計 
單位：件 

 

年別 

 
總計 

 

 
限制競爭 
行    為 

獨占行為

 
(第 10條)

結合行為

 
(第 11條)

聯合行為 
 

(第 14條) 

約定轉售 
價格行為 
(第 18條) 

妨礙公平 
競爭行為 
(第 19條) 

95 年 506 49 6 1 13 4 25 

96 年 456 47 6 3 23 4 11 

97 年 456 54 3 4 23 1 23 

97 年較 96 年 
增減(%) 

- 14.89 -50.00 33.33 - -75.00 109.09 

  

年別 
不公平 
競爭行為 

仿冒他人商品

或服務 
表徵行為 
(第 20條) 

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

廣告行為

(第 21條) 

損害他人

營業信譽

行為 
(第 22條)

欺罔或顯失

公平行為

 
(第 24條) 

非法多層次 
傳銷行為 

(第 23條、 
第 23條 
之 1至之 4) 

其他 
 

(第 41條 
後段、 
第 43條) 

95 年 368 26 250 12 80 85 4 

96 年 326 16 275  3 32 78 5 

97 年 340 17 198 10 115 44 18 

97 年較 96 年 
增減(%) 

4.29 6.25 -28.00 233.33 259.38 -43.59 260.00 

97 年涉及公平交易法之檢舉案件中經作成違法處分者計 101 件，占涉及公平交易法總件數之

22.1％，按違法行為分析（涉及多項違法行為案件經重複計算後統計），以不公平競爭行為計 77 件

最多，占 76.2％，其中又以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廣告行為 57件居多，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23件次

之。而 97 年處分非法多層次傳銷行為計 15 件，占 14.9％。至於限制競爭行為者 8 件，占 7.9％，

其中不當結合行為及聯合行為各 3件，妨礙公平競爭行為 2件。（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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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檢舉處分案件統計－按違反公平法行為別分 
單位：件 

 

年別 

 
檢舉處分 
件    數 

 
限制競爭

行    為
獨占行為

 
(第 10條)

結合行為

 
(第 11條)

聯合行為

 
(第 14條)

約定轉售 
價格行為 
(第 18條) 

妨礙公平

競爭行為

(第 19條)

95 年 101 13 - 1 6 3 3 

96 年 112 12 - 3 5 3 1 

97 年 101 8 - 3 3 - 2 

  

年別 
不公平 
競爭行為 

仿冒他人 
商品或服務
表徵行為 

 
(第 20條) 

虛偽不實
或引人 
錯誤 

廣告行為
(第 21條)

損害他人
營業信譽
行    為

 
(第 22條)

欺罔或顯失
公平行為

 
 

(第 24條)

非法多層次 
傳銷行為 

 
(第 23條、 
第 23條 
之 1至之 4) 

其他 
 

(第 41條
後段、 
第 43條)

95 年 82 - 61 2 22 7 - 

96 年 81 1 73 - 9 18 4 

97 年 77 1 57 - 23 15 1 

說明：部分案件違法行為達二種以上，因此各違法行為件數加總超過檢舉處分總件數。 

依檢舉處分案件行業別觀察，以批發及零售業占 38.6％為最多，其次為不動產業占 23.8％，再

次為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占 9.9％，三者合占 72.3％。（圖 1.2） 

 

 

       

圖 1.2 檢舉處分案件行業分布 

97 年 

其他 12.87﹪
批發及零售業 
38.61﹪ 

金融及保險業 2.97﹪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9.90﹪ 

製造業 6.93﹪ 

不動產業 23.76﹪

住宿及餐飲業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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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釋案 

公平交易法係一部規範及限制不當營業競爭行為的經濟法規，其範圍既深且廣，所規範的行為

類型或法規本身內容，多留有解釋上的彈性空間。為使公平交易法在實務上得以順利運作，事業經

營行為亦有所遵循，本會自成立以來，即致力於相關解釋文及行為準則之研訂，使業界對於本會之

執法態度及方向，有更清楚之了解，從而調整不合自由、公平競爭精神之營業行為。 

97 年新收辦請釋案件計 36件，較上年 55件減少 19件（減 34.6％），就 97 年處理結案之 36件

觀之，經作成解釋、援例答覆或已有明確之法條依據逕行答覆者計 29 件，非屬本會職掌或程序不

符無法答覆者 7件。（表 1.9） 

表 1.9 請釋案處理概況 
單位：件 

案件審理 處理結果 
年別 上年底 

未  結 
本年收辦 總計 

解釋案及

答詢案 
中止審理 併案 

本年底 
未  結 

95 年 5 46 47 35 12 - 4 

96 年 4 55 58 39 19 - 1 

97 年 1 36 36 29 7 - 1 

97 年較 96 年 
增減（%） 

-75.00 -34.55 -37.93 -25.64 -63.16 - - 

 依辦結案件之請釋者身分分析，以公司行號最多，占 36.1％，其次為政府機關占 25％。（表

1.10） 

表 1.10請釋者身分類別結構 
單位：％ 

年別 總計 一般民眾 公司行號 財團法人 公會 政府機關 其他 

95 年 100.00 19.15 46.81 - 10.64 23.40 - 

96 年 100.00 17.24 48.28 1.72 13.79 10.34 8.63 

97 年 100.00 22.22 36.11 - 13.89 25.00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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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案 

事業透過結合方式，雖有助於提升經營效率，獲致規模經濟之利益，惟為避免事業規模擴大後

，可能導致市場集中、競爭減弱之妨礙競爭效果，公平交易法乃規定，達到一定規模之事業結合案

件，必須事前向本會申請許可，但肆應我國經濟發展趨勢與國際潮流，自 91 年 2 月起爰修正公平

交易法對事業結合的管制，由「事前申請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異議制」，並放寬事業結合申報

門檻，由原採「單一門檻」改為「高低雙門檻」，且依金融機構事業與非金融機構事業分訂不同門

檻標準。 

97 年向本會申報結合案件計 61件，較上年減少 8件（減 11.6％）。而處理結合案結案 65件，

其中包括不禁止結合案 36 件，無須申報或資料不齊備而中止審理者 27 件，禁止結合案 2 件。（表

1.11） 

表 1.11 結合案統計 
單位：件 

案件審理 處理結果 
年別 上年底 

未  結 
本年申報 總計 

不禁止

結  合
禁止 
結合 

中止 
審理 

併案 

本年底

未  結 

95 年 3 79 77 34 - 42 1 5 
96 年 5 69 67 37 1 29 - 7 
97 年 7 61 65 36 2 27 - 3 

97 年經由本會審理不禁止結合 36 件，依結合型態分析（結合型態適用二種以上採重複計算）

，以持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或出資之行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計 29 件占 80.6％居

冠；其次係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第 5 款）計 14 件，占 38.9％；第三

為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第 3 款）、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

事業委託經營者（第 4款）各 4件，分占 11.1％；另與他事業合併者（第 1款）2件，占 5.6％；有

關 97 年事業申報不禁止結合案件一覽表詳參閱附錄三。（表 1.12） 

表 1.12 事業結合申報不禁止結合案件統計 
單位：件 

按結合型態分(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 
年別 結合件數 

第 1款 第 2款 第 3款 第 4款 第 5款 

95 年 34 6 25 1 2 22 

96 年 37 4 21 8 4 18 
97 年 36 2 29 4 4 14 

97 年較 96 年 
增減（%） 

-2.70 -50.00 38.09 -50.00 - -22.22 

說明：部分結合案適用二種以上型態，因此各結合型態件數加總超過結合總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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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聯合行為申請案 

為避免同業競爭者間所為之聯合行為，妨礙市場競爭機能，並影響消費者利益，我國公平交易

法中明文禁止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市場功能之水平聯合行為，惟若符合同法第 14

條所列 7款例外許可類型，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益，並經本會許可者，則不在此限。 

97 年向本會提出聯合行為許可之申請案計 6件，較上年增加 3件，而辦結之聯合行為申請案 5

件均為核准案，其中 1件為降低成本、改良品質或增進效率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符合公平交

易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4件為加強貿易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行為者（符合公

平交易法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表 1.13、表 1.14） 

表 1.13 聯合行為申請許可案統計 
單位：件 

案件審理 處理結果 
年別 上年底 

未  結 
本年 
申請 

總計 核准 駁回 部分核准 中止審理 

本年底 
未  結 

95 年 2 9 10 9 - - 1 1 

96 年 1 3 4 4 - - - - 

97 年 - 6 5 5 - - - 1 

表 1.14 事業聯合行為型態統計 
單位：件 

按許可聯合行為型態分(公平交易法第 14條第 1項) 
年別 許可件數 

第 1款 第 2款 第 5款 

95 年 9 5 - 4 

96 年 4 2 - 2 

97 年 5 1 - 4 

說明：部分聯合行為案適用二種以上型態，因此各型態件數加總超過許可總件數。 

截至 97 年底，經由本會許可之聯合行為仍具效力者計 14件，其中 8件屬小麥、大麥、黃豆、

玉米等大宗物資聯合採購進口案件，參與聯合事業大多屬食品製造業，1 件為合船運送政府機關及

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聯合行為許可案，其聯合型態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預期將可降低進口成本、減少資金積壓、降低採購風險及增加採購的議價能力等，有益於整體經

濟利益，因而給予許可；1件為金融機構申請展延 IC卡銷售點服務聯合行為，1件為航空公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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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台南航線「票證免背書轉讓」之聯合行為；1 件為東港－小琉球航線實施聯合排班、共同售

票同一票證聯合行為；1件為共同開發筆記型電腦基座規格之聯合行為，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4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例外許可規定；1 件為申請共同訂定一致的有線電視數位機上盒技術規格標準之聯

合行為，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4條第 1項但書第 1款規定。（表 1.15） 

 

表 1.15 仍具效力之聯合行為許可案 

截至97年底 

申請項目 有效期間 
事業家數

（家）

適用公平交易法 
條          款 

1.聯合採購大麥合船裝運進口 89.01.01至 100.12.31 7 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
第 15條第 2項 

2.申請合船裝運玉米進口（飼料聯盟組） 89.03.01至 98.02.28 40 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
第 15條第 2項 

3.聯合採購黃豆合船裝運進口 89.08.30至 98.08.31 20 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
第 15條第 2項 

4.聯合採購小麥合船裝運進口 89.10.01至 98.09.30 41 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
第 15條第 2項 

5.金融機構申請展延 IC 卡銷售點服務聯合行為 96.01.01至 98.12.31 30 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

6.申請合船裝運玉米進口（大成長城組） 92.06.01至 98.05.31 12 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

7.申請合船運送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
資器材聯合行為 

94.09.26至 100.09.28 12 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

8.申請共同開發筆記型電腦基座規格 95.04.19至 98.04.19 3 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

9.申請台北－台南航線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之

聯合行為 
95.10.26至 98.04.30 2 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

第 15條 

10.申請「東港－小琉球」航線實施聯合排班、共

同售票、同一票證之聯合行為 
95.11.22至 98.07.01 5 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

第 15條 

11.申請合船裝運玉米進口 96.01.26至 99.01.25 20 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

12.聯合採購小麥合船裝運進口 96.09.10至 99.09.09 9 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

13.聯合採購黃豆合船裝運進口 97.03.14至 100.03.13 5 第 14條第 1項第 6款

14.申請共同訂定一致的有線電視數位機上盒技術

規格標準之聯合行為 
97.07.25至 100.07.25 28 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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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動調查案件 

為建立國內公平合理的競爭秩序，本會自成立以來，除審慎處理各項檢舉案外，並積極主動對

可能涉及公平交易法規定，危害公共利益之情事成立專案調查，97 年成立主動調查案 98 件，截至
98 年底計成立 1,255 件主動調查案，經處理完成者計 1,160 件，尚在進行中者計 95 件。97 年完成

115件專(個)案中，本會投入之資源，在人力方面，共計投入 1,155人次，受查之事業計 1,224 家。
依案件處理結果分析，因違反公平交易法而作成處分之主動調查案件計 61件專(個)案，處分書計 68
件，受處分之事業計 93 家；另尚無違法事證或非屬本會職掌範圍、或僅須注意其事件發展者計 49
件專(個)案，另由不同機關移來相同案情或已有民眾檢舉而受併之案件計 5件。（表 1.16） 

表 1.16 主動調查案處理結果統計 
單位：件 

處分案 
年別 專(個)案 

件數 
處分書 
件數 

處分家數 
(家) 

不處分 行政處置 中止調查 其他 

95 年 58 74 91 131 4 35 31 

96 年 66 72 100 32 23 34 21 

97 年 61 68 93 27 1 21 5 

說明：1.處分書件數及事業家數已扣除同時為檢舉案部分。 
2.其他係指由不同機關移來相同案情或已有民眾檢舉而受併之案件。 

97 年主動調查作成處分之專（個）案中，依違反公平交易法之行為態樣分析，以虛偽不實或引

人錯誤廣告行為 36件最多，其次為非法多層次傳銷行為 17件。（表 1.17） 

 
表 1.17主動調查案件處分概況－按違反公平交易法行為別分 

單位：件 

    

年別 
主動處分 
件數 

限制競爭 
行為 

結合行為 
 

(第 11條) 

聯合行為 
 

(第 14條) 

約定轉售 
價格行為 
(第 18條) 

妨礙公平 
競爭行為 
(第 19條) 

95 年 74 6 2 3 - 1 
96 年 72 3 1 2 - - 
97 年 68 7 1 6 - - 

   

年別 
不公平 
競爭行為 

仿冒他人 
商品或服務 
表徵行為 
(第 20條) 

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 
廣告行為 
(第 21條) 

欺罔或顯失

公平行為 
 

(第 24條) 

非法多層次

傳銷行為 
(第 23條、 
第 23條 
之 1至之 4)

其他 
 

(第 41條 
後段、 
第 43條) 

95 年 57 - 34 25 11 - 
96 年 56 - 15 41 11 2 
97 年 41 - 36 5 17 3 

說明：依違反行為別統計之處分件數與主動處分件數不符，係因部分案件涉及 2種以上行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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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平交易處分案件 

97 年檢舉案件及本會依職權調查之公平交易處分案件計 169件，較上年減少 15件（減 8.2％）

，依行為態樣觀察（涉及多項違法行為案件經重複計算後），限制競爭行為者占 8.9％，不公平競

爭行為者占 69.8％，非法多層次傳銷行為占 18.9％。（表 1.18） 

表 1.18 處分案件統計－按違法行為別分 
單位：件 

 

年別 處分件數 
限制競爭 

行為 
獨占行為 

 
(第 10條) 

結合行為 
 

(第 11條) 

聯合行為 
 

(第 14條) 

約定轉售 
價格行為 
(第 18條) 

妨礙公平 
競爭行為 
(第 19條) 

95 年 175 19 - 3 9 3 4 

96 年 184 15 - 4 7 3 1 
97 年 169 15 - 4 9 - 2 

 

年別 
不公平 
競爭行為 

仿冒他人 
商品或服務

表徵行為 
(第 20條) 

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 
廣告行為 
(第 21條) 

損害他人營

業信譽行為

 
(第 22條) 

欺罔或顯失

公平行為 
 

(第 24條) 

非法多層次 
傳銷行為 
(第 23條 
、第 23條 
之 1至之 4) 

其他 
 

(第 41條 
後段、 
第 43條) 

95 年 139 - 95 2 47 18 - 

96 年 137 1 88 - 50 29 6 
97 年 118 1 93 - 28 32 4 

說明：部分案件違法行為達二種以上，因此各違法行為處分件數加總超過處分總件數。 

觀察 97 年處分案件行業別，以批發及零售業 46.2％為最高，較上年增加 1 個百分點，其次為

不動產業占 18.9％，較上年上升 10.8個百分點；如按批發及零售業別觀察，則以零售業占 40.8％（

其中無店面零售業占 31.4％）居冠。（表 1.19） 

表 1.19 處分案件之行業別結構 
單位：％ 

年別 總計 

農林 
漁牧業 
、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 

製造業

電力及

燃氣 
供應業

用水供應

及污染
整治業

營造業
批發及

零售業
運輸及 
倉儲業 

 

住宿及 
餐飲業 

資訊及

通訊 
傳播業

95 年 100.00 9.72 9.14 - - - 36.57 1.14 - 6.29
96 年 100.00 - 7.61 - - 0.54 45.11 0.54 1.63 9.78
97 年 100.00 0.59 8.28 - - - 46.15 1.18 2.96 8.88

年別 
金融及 
保險業 

不動產業 

專業、

科學及

技術 
服務業

支援 
服務業

公共行政

國防；

強制性

社會安全

教育

服務業

醫療保健

及社會

工作 
服務業

藝術、娛樂

及休閒 
服務業 

其他 
服務業 

其他不

能歸類

之行業

或個人

95 年 7.43 4.57 0.57 13.14 0.57 1.72 - 1.14 3.43 4.57
96 年 21.20 8.15 - 2.17 - 0.54 1.09 0.54 - 1.09
97 年 3.55 18.93 1.18 0.59 - 1.78 1.18 1.18 2.96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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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違反公平交易法受處分之事業家數計 239家，較上年減少 3家（減 1.2％），依行為態樣

觀察（涉及多項違法行為之事業經重複計算後），屬限制競爭行為者，以不當聯合行為及妨礙公平

競爭行為各 17 家居多；屬不公平競爭行為者，以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廣告行為 132 家居多，其次

為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33家；屬非法多層次傳銷行為計 32家。（表 1.20） 

表 1.20 處分事業統計－按違法行為別分 
單位：家 

 

年別 
 

處分家數 
 

限制競爭 
行為 

 

獨占行為

 
(第 10條)

結合行為

 
(第 11條)

聯合行為

 
(第 14條)

約定轉售 
價格行為 
(第 18條) 

妨礙公平 
競爭行為 
(第 19條) 

95 年 227 55 - 3 44 3 5 
96 年 242 49 - 5 40 3 1 
97 年 239 41 - 7 17 - 17 

 

年別 
不公平 
競爭行為 

仿冒他人 
商品或服務 
表徵行為 
(第20條) 

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

廣告行為

(第21條)

損害他人

營業信譽

行為 
(第 22條)

欺罔或顯失

公平行為

 
(第24條)

非法多層次 
傳銷行為 
(第 23條 
、第 23條 
之 1至之 4) 

其他 
 

(第 41條 
後段、 
第 43條) 

95 年 155 - 111 2 46 18 - 
96 年 160 1 111 - 50 30 6 
97 年 162 1 132 - 33 32 4 

說明：部分事業違法行為達二種以上，因此各違法行為別之家數加總超過處分總家數。 

如就案件違法行為之罰則分析（適用之罰則為二種以上者，採重複計算），97 年命令停止或改

正違法行為者計 147件（適用第 13條 3件、第 41條 132件、第 42條 12件），處以罰鍰 164 件（

其中適用第 40條 3件、第 41條前段 126件、第 41條後段 1件、第 42條第 3項因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理辦法 31件、第 43條 3件），罰鍰金額達新台幣 3億 325萬元。（表 1.21） 

表 1.21 處分案件－按罰則分 
單位：件 

命令停止或改正行為 處以罰鍰 
年別 處分件數 

第 13條 第 41條 第 42條 第 40條 
第 41條 
前   段 

第 41條 
後   段 

95 年 175 1 160 14 3 159 - 
96 年 184 4 150 19 4 147 2 
97 年 169 3 132 12 3 1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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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處分案件－按罰則分（續） 
單位：件 

處以罰鍰 

第 42條 年別 

第 1項 第 2項 第 3項 
第 43條 

停止營業 
(第42條) 

勒令歇業 
(第42條) 

95 年 - 6 15 - - - 
96 年 - 11 26 4 - - 
97 年 - - 31 3 - - 

說明：罰則依行為別採重複計算，故處分件數不等於各罰則件數加總。 

四、處分撤銷 

97 年檢舉案件及本會依職權調查之公平交易處分案，經訴願或行政訴訟後僅撤銷原處分案 6件

；截至 97 年底止處分案件計 3,001件，撤銷（含部分原處分撤銷）120件，維持處分案件（含原處

分部分維持案件）2,901 件，維持原處分率為 96.7％；撤銷案件若依涉法行為別分析，以涉及欺罔

或顯失公平行為 37件最多，其次為涉及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廣告行為計 33件。（表 1.22） 

表 1.22 被撤銷處分案件－按涉法行為別分 
單位：件 

原處分

年別 
撤銷處分

件數 

 
獨占行為 

 
(第 10條) 

 
聯合行為

 
(第 14條)

妨礙公平

競爭行為

 
(第 19條)

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 
廣告行為 
(第 21條) 

非法多層次 
傳銷行為 

(第 23條、 
第 23條 
之 1至之 4) 

欺罔或顯失

公平行為 
 

(第 24條) 

95 年 1 - - - 1 - - 

96 年 5 - 1 - 3 - 1 

97 年 6 - - 1 3 1 1 
說明：1.撤銷處分件數包括原處分撤銷及部分原處分撤銷。 

2.撤銷處分件數與各涉法行為別之合計不符，係因部分案件涉及二種以上行為或被撤銷處分非針對涉法行為。(
例如撤銷罰鍰) 

五、行政救濟 

本會對於違反公平交易法之事業有為行政處分之權限，為保障受處分事業之權益，依 89 年 7

月實施之新訴願法規定，不服本會行政處分應向行政院提起訴願。97 年收受訴願案件 143件，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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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件，其中駁回訴願 116件，撤銷原處分 14件，訴願不受理 11件，原處分部分撤銷 5件，部分

訴願駁回部分原處分撤銷 2件。89 年 7月至 97 年底止收受訴願案件計 1,402件，終結 1,357 件；按

原因分析，不服處分 1,115件占 79.5％，不服不處分 218件占 15.5％。（表 1.23） 

表 1.23 公平交易法訴願案件處理結果統計 
單位：件 

收受件數 終結件數－按訴願決定分 

年別 上年 
未結 
案件 

本年 
收受 
案件 

總計 
駁回 
訴願 

撤銷

原處分

訴願

不受理

訴願

撤回

部分 
訴願駁回

部分原處

分撤銷

部分訴

願駁回

部分不

受理 

原處分

部分 
撤銷 

本年

未結

案件

95 年 42 174 153 141 3 9 - - - - 63

96 年 63 154 167 148 2 16 - - 1 - 50

97 年 50 143 148 116 14 11 - 2 - 5 45

89 年 7月至 97 年底高等行政法院審理公平交易法案件終結件數計 555件，其中不合法駁回 63

件，無理由駁回 387件，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49件，訴願決定、再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

件，訴願決定、再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部分撤銷 1 件，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部分撤銷 22 件，訴願決

定撤銷及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2 件，原處分部分撤銷其餘原告之訴駁回 3 件，撤回 26 件；最高行政

法院審理公平交易法案件終結件數計 219 件，其中不合法駁回 51 件，無理由駁回 116 件，撤回 1

件，原處分、訴願及再訴願決定均撤銷 1件，原判決廢棄發回高等行政法院 43件，原判決廢棄並自

為判決 5件，部分原判決廢棄發回高等行政法院及部分再審駁回 1件，部分駁回、部分再審 1件。 

六、法院審理公平交易法案件 

根據司法院統計，97 年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公平交易法案件，計終結 18件，被告人數 50人，

依涉及違法行為分析，以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 38人居首，涉及損害營業信譽 10人次之；依裁判結

果分析，科刑計 32人（處以有期徒刑 30人、罰金 2人）、不受理 8人、管轄錯誤 3人、撤回 3人

、無罪 2人、免刑 1人、通緝 1人。（表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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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公平交易法案件裁判結果 
單位：人；件 

被告人數 
年及違法行為別 終結 

件數 總計 科刑 無罪 免刑 不受理
管轄

錯誤
通緝 撤回 其他

95 年 11 50 26 7 1 8 - - 8 - 

96 年 9 29 23 1 2 3 - - - - 

97 年 18 50 32 2 1 8 3 1 3 - 

損害營業信譽 -- 10 - - - 7 - - 3 - 

違反多層次傳銷 -- 38 31 2 1 - 3 1 - - 

其他 -- 2 1 - - 1 - - - - 

資料來源：司法院統計處 

另高等法院受理刑事第二審公平交易法案件，計終結 10件，被告人數 31人，以違反多層次傳

銷行為 28 人最多、損害營業信譽 2 人次之。依終結情形分析，科刑 30 人（處以有期徒刑 26 人、

罰金 3人、拘役 1人）、撤回 1人。（表 1.25） 

表 1.25 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審公平交易法案件裁判結果 
單位：人；件 

被告人數 
年及違法行為別 

終結 
件數 總計 科刑 無罪 撤回 

95 年 6 16 8 3 5 

96 年 4 19 17 2 - 

97 年 10 31 30 - 1 

損害營業信譽 -- 2 2 - - 

違反多層次傳銷 -- 28 27 - 1 

其他 -- 1 1 - - 

資料來源：司法院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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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事業管理概況 

一、報備情形 

依據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所有從事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營業前向本會報備，97 年新報備事

業家數 124家，撤銷報備家數 448家，截至 97 年底報備之事業家數計 396家，較 96 年底減少 324

家（減 45％）。(表 2.1) 

表 2.1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概況 
單位：家 

年別 
上年底 
報備家數 

本年 
報備家數 

本年 
撤銷家數 

本年底 
報備家數 

95 年 735 186 217 704 
96 年 704 164 148 720 
97 年 720 124 448 396 

依多層次傳銷事業登記所在地分析，以臺北市 164 家占 41.4％為最多，臺中市 60 家占 15.2％

次之，臺北縣 44家占 11.1％又次之，以上三者合占 67.7%，足見多層次傳銷事業多於人口稠密的都

會區發展。若與 96 年底分布地區比較，以臺中市減少 101家最多，台北市減少 71次之。（表 2.2） 

      表 2.2 多層次傳銷事業分布 

家數 家數 家數 
地區別 

97 年底 96 年底 
地區別 

97 年底 96 年底 
地區別 

97 年底 96 年底 

總 計 396 720     
臺北市 164 235 彰化縣 2 8 花蓮縣 2 8 
高雄市 26 83 南投縣 2 3 澎湖縣 - - 
臺北縣 44 76 雲林縣 1 3 基隆市 2 4 
宜蘭縣 3 3 嘉義縣 - 1 新竹市 2 1 
桃園縣 39 56 臺南縣 11 16 臺中市 60 161 
新竹縣 3 8 高雄縣 8 7 嘉義市 1 3 
苗栗縣 2 3 屏東縣 5 7 臺南市 10 17 
臺中縣 8 13 臺東縣 1 2 境外地區 - 2 

 



 

 
- 27 -

二、業務檢查概況 

為避免多層次傳銷之行銷方式被少數不肖業者利用，成為變質之老鼠會組織，本會對於多層次

傳銷業之經營，採取「全面查核」、「事前防範」之作法，俾予以有效監管，除對報備內容不符公

平交易法、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者，通知其限期改正外，更不定期派員前往各傳銷公司，檢查其應

備置的書面資料，實際查核業者的各項營業行為，與報備內容是否相符，主動發現問題，達到事前

防範之效果。 

97 年本會多層次傳銷業務檢查之對象除例行檢查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外，亦包括部分經民眾反映

或認為須進一步瞭解其營運狀況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計檢查 51次，其中符合規定者計 40次占 78.4

％，不符合規定者 8次占 15.7％，其原因以主要營業場所未備置（全）書面資料及違反公平交易法

規定者各 2家次（占 25％）最多、其次為對參加人未盡詳實告知義務、書面契約與報備文件不相符

、未報備先營業、報備內容變更未於實施前報備各 1家次。（表 2.3、表 2.4） 

表 2.3 多層次傳銷事業業務檢查概況 
單位：次 

檢查 檢查結果 
年別 

次數 符合規定 不符規定 尚未營運 停業 遷移不明 

95 年 77 38 25 - 2 12 

96 年 64 31 16 4 3 10 

97 年 51 40 8 1 1 1 

說明：符合規定包括情節輕微受檢後修正者。 

表 2.4 業務檢查不合規定統計－按原因別分 
單位：家次 

不合規定原因 

年別 
不合 
規定 
家次 

對參加人

未盡詳實

告知義務 

書面契約

與報備文

件不相符

退貨辦法

未符合 
規定 

主要營業

場所未備

置(全)書面
資料 

違反公平

交易法 
規定 

未報備 
先營業 

報備內容

變更未於

實施前 
報備 

95 年 25 - 3 7 1 20 - 11 

96 年 16 - 3 2 2 12 1 5 

97 年 8 1 1 - 2 2 1 1 

說明：部分事業不合規定達 2項以上，因此各原因加總超過不合規定總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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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層次傳銷處分概況 

97 年本會作成處分之非法多層次傳銷行為計 32 件，較上年增加 3 件，受處分之事業計 32 家

，依違反之公平交易法條文別觀之，主要以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31 件最多，而其中以違反管

理辦法第 7條未依規定變更報備 14件居首，其次為第 12條 8件、第 15條 7件居第 3，罰鍰總金額

達 1,031 萬元，截至 97 年底，處分案件計 414件，受處分事業計 456家次。（表 2.5、表 2.6） 

表 2.5 非法多層次傳銷行為統計－按違反公平交易法條文別分 
單位：件 

年別 處分件數 第 23條 
第 23條 
之 1 

第 23條 
之 2 

第 23條 
之 3 

第 23條之 4 
多層次傳銷 
管理辦法 

95 年 18 - 2 3 4 16 

96 年 29 1 1 4 6 26 

97 年 32 - - 1 - 31 

說明：部分處分案件可能同時違反公平交易法及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表 2.6  多層次傳銷處分案件－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條文別分 
單位：件 

年別 
處分 
件數 

第 5條 第 7條 第 8條 第 11條 第 12條 第 13條 第 14條 

95 年 16 6 6 - - 4 6 7 

96 年 26 4 11 - 1 10 4 4 

97 年 31 3 14 - - 8 1 2 

年別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17條 第 18條 第 19條 第 20條 第 22條 

95 年 6 - 1 5 - - - 

96 年 8 2 2 1 - 1 1 

97 年 7 1 4 3 - - 1 

說明：部分處分案件違反條文達 2種以上，因此各違法條文加總超過處分總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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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議審議案件概況 
一、議案審議 

本會委員會議為本會決策機構，其運作係透過合議之方式，就本會重要施政進行審議。委員會

議主要職權依本會組織條例第 14 條規定計有 6 大類：審議公平交易政策；審議考核行政計畫方案

；審核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審議公平交易法規；委員提案之審議事項及其他等。 

97 年本會委員會議共召開 53次，會議提案計 618件，包括審議案 296 件（占 47.9%），報告

案 322件（52.1%）；平均每次會議提案 11.7件，其中審議案 5.6 件，報告案 6.1件。97 年委員會

議提案較上年增加 127件（增 25.9％）。（表 3.1） 

表 3.1 委員會議提案概況 
單位：件；％ 

總計 報告案 審議案 
年別 

件數 結構比 件數 結構比 件數 結構比 

95 年 600 100.00 244 40.67 356 59.33 

96 年 491 100.00 195 39.71 296 60.29 

97 年 618 100.00 322 52.10 296 47.90 

97 年 296件審議案，按性質統計依序為檢舉案及主動調查案計 218件、申請（報）案 36件、

法規 20件、請釋案及方案計畫各 1件、專題研究 7件及其他 13件。依決議情形分析，照案通過 199

件（占 67.2％）、修正通過 70 件（占 23.6％）、暫緩審議 17 件（占 5.7％）、其他 10 件（占 3.4

％）。（表 3.2、圖 3.1 ） 

表 3.2 審議案－按性質別統計 
單位：件；％ 

年別 
總計 法規 方案 

計畫 
檢舉案及

主動調查

申請 
(報)案 

請釋案 專題 
研究 

其他

95 年 356 41 - 248 38 1 13 15 
96 年 296 22 - 220 39 1 6 8 
97 年 296 20 1 218 36 1 7 13 

年別 結構比 

95 年 100.0 11.52 - 69.66 10.68 0.28 3.65 4.21 

96 年 100.0 7.43 - 74.32 13.18 0.34 2.03 2.70 

97 年 100.0 6.76 0.34 73.65 12.16 0.34 2.36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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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議案審議概況 

97年 

 

 

 

 

 

 

 

 

 

二、委員會議開會時間 

97 年平均每次委員會議使用時間為 2小時，較 96 年減少 26分鐘，依會議使用時間分析，以未

滿 2小時占 52.8％為最多，其次為 2至未滿 3小時占 30.2％。（表 3.3） 

表 3.3 委員會議使用時間統計 

97 年 96 年 81至 97 年 
時間 

會次 比率％ 會次 比率％ 會次 比率％ 

總  計 53 100.00 52 100.00 898 100.00 

未滿 2小時 28 52.83 20 38.46 115 12.81 

2至未滿 3小時 16 30.19 15 28.85 178 19.82 

3至未滿 4小時 8 15.09 14 26.92 323 35.97 

4至未滿 5小時 1 1.89 3 5.77 198 22.05 

5至未滿 6小時 - - - - 50 5.57 

6小時以上 - - - - 34 3.79 

暫緩決議 
5.7﹪

決議情形

修正通過

23.6﹪

照案通過 
67.2﹪ 

檢舉案及 
主動調查案 

 申請(報)案 法規案 專題研究案 請釋案及其他

0

50

100

150

200

250

其他 3.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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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諮詢服務及政策推動概況 

一、公平交易法諮詢服務 

（一）服務中心概況 

為加強民眾有關公平交易法的諮詢服務，增進執行公平交易法效能，本會及行政院南部聯合服

務中心均設置有服務窗口，解答民眾或事業有關公平交易法內容及施政之各項疑惑。根據服務中心

作業要點，服務項目包括：公平交易法解說、申請事項的解說、宣導資料之提供及反映案件的受理

。97 年提供服務 1萬 2,208件，較上年減少 10％，服務項目以提供公平交易法之解說為主。（表 4.1） 

表 4.1 服務中心服務項目統計 
單位：件 

年別 總計 
公平交易 
法之解說 

宣導資料 
之提供 

申請事項 
之解說 

反映案件

之受理 

95 年 14,074 12,466 576 500 532

96 年 13,570 11,912 576 491 591

97 年 12,208 10,698 519 373 618

（二）地方主管機關協辦概況 

本會對地方主管機關執行公平交易法所訂事項有指示與監督之責，並得就相關業務委請地方機

關協助辦理，97 年協助辦理公平交易法業務計 1,286件，其中代提供書表資料 164件，代轉資料 146

件，協辦宣導活動 120 件，協助蒐證 90 件，查證事項 48 件，蒐集產業資料 30 件，專案統計資料

24件，多層次傳銷事業普查事項 524件及其他 140件。（表 4.2） 

表 4.2 地方主管機關協辦業務統計 
97 年       單位：件 

機關別 總計 
代提供 
書表資料 

代轉 
資料 

協辦 
宣導活動

協助 
蒐證 

查證 
事項 

蒐集 
產業資料

專案 
統計資料 

多層次 
傳銷事業

普查 
其他

總計 1,286 164 146 120 90 48 30 24 524 140

台北市政府 223 9 16 1 5 - - 1 191 -

高雄市政府 118 50 7 2 1 7 - - 51 -

21縣市政府 931 105 120 109 81 41 30 23 282 140

金門縣政府 13 - 3 7 3 - - - - -

連江縣政府 1 - -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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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爭政策資料及研究中心業務概況 

本會於 86 年 1月成立「競爭政策資料及研究中心」，提供各界有關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專業諮詢

、研究及訓練服務，並希望成為 APEC、WTO、UNCTAD 等國際組織有關亞太競爭政策資料庫的

樞紐。97 年執行成效如下： 

1.蒐集維護競爭政策資料，提供專業諮詢服務：截至 97 年計蒐集競爭政策專業書籍逾 2萬冊，期刊

100餘種及 westlaw光碟資料庫，並按月更新「公平法令剪報查詢系統」及「APEC 競爭政策資料

庫」，該競爭政策資料庫定期蒐集 APEC 21個會員體之資料，供各界查詢。 

2.營造競爭政策研究環境，提供專業研究園地：97 年 12月 2日舉辦第 16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易

法學術研討會」，計發表 7篇論文、243人次與會。 

3.提供競爭政策訓練服務，推行競爭政策理念：(1)邀請研究競爭法之專家、學者進行專題演講，97

年計舉辦 12場次，逾 500人次參與。(2)針對大學生辦理「公平交易法訓練營」，計171人次參與。 

4.編印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相關刊物，提供學術研究參考與國際交流：97 年編印「公平交易通訊」中

英文版月刊各 12 期、96 年競爭中心專題演講彙編、第 15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易法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寄送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圖書館等學術機構存藏。 

二、宣導及研訂案件審理原則 

（一）宣導及研習辦理情形 

為使業界廣泛了解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內容，97 年積極辦理公平交易法教育宣導，並針對一般工

商業者、特定行業業者及青年學生分別規劃不同性質的宣導活動，計辦理 122場次宣導說明會，其

中本會自行舉辦 63 場，委請地方主管機關辦理 23 場，本會受邀派員講授公平交易法有 36 場。（

表 4.3） 

表 4.3 公平交易法宣導概況   

單位：場次 

年別 總計 本會自行舉辦
委請地方 

主管機關辦理

委請產業 
團體辦理 

其他受邀講授 
公平交易法 

95 年 117 58 22 - 37 

96 年 104 48 20 - 36 

97 年 122 63 23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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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訂案件審理原則 

為因應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需求，建立執法的公平性及透明化，本會依據歷年來累積的辦案經

驗，並參酌國際間競爭法的發展趨勢及各國立法與執法實例，持續研訂與修正各項案件處理原則，

以提高本會案件處理績效，增進執法效能。97年修正、訂定及廢止之重要處理原則包括： 

1.修正「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 

2.修正「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不動產經紀業實施聯賣制度之規範說明」。 

3 修正「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不動產經紀業之規範說明」。 

4.訂定「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國內民用航空運輸事業結合、聯合行為案件之處理原則」。 

5.訂定「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電梯事業之銷售及維修保養行為案件之處理原則」。 

6.廢止「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航空公司從事票證免背書轉讓行為相關案件之處理原則」。 

7.廢止「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國內民用航空運輸業結合申報案件之處理原則」。 

三、修正公平交易法 

為期未來公平交易法之落實執行並具正面效益，本會成立修法專案小組重新全面檢討 96 年 1

月 12 日報送行政院審議之公平交易法修正草案，以前瞻性、整體性為修正方向，全面修正公平交易

法之適用範圍及罰責，修正要點包括：  

1.修正事業之定義（草案第 2條），及配合多層次傳銷管理單獨立法，將本法相關規定刪除。 

2.修正獨占事業之認定標準（草案第 8條）。 

3.修正相關市場之定義（草案第 5條）。 

4.增訂聯合行為例外許可之標準（草案第 15 條）。 

5.增訂事業違反聯合行為許可附款之法律效果（草案第 17 條）。 

6.明定約定轉售價格行為之效力（草案第 19 條）。 

7.刪除獲取產銷機密之不公平競爭行為回歸營業秘密法（草案第 20 條）。 

8.刪除現行條文第 20 條，讓商標保護回歸商標法。 

9.修正商品廣告不實之處理範圍（草案第 21 條）。 

10.新增對限制競爭案件之搜索扣押規定（草案第 26 條）。 

11.新增本會得向其他政府機關請求提供統計調查之權力（草案第 27 條）。 

12.增訂行政訴訟限制閱覽卷宗之範圍（草案第 28 條）。 

13.增訂聯合行為之寬恕政策（草案第 42 條）。 

14.修正並調整違反結合管制、限制競爭、不公平競爭及配合調查義務行為之罰則（草案第 40 條、41

條、43 條及第 44 條）。 

15.增訂直接適用行政訴訟之救濟程序。（草案第 4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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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國際交流合作 

（一）發展與其他競爭法主管機關合作關係 

鑑於經濟全球化與國際化，部分事業之限制競爭行為與不公平競爭行為亦有相對國際化趨

勢，本會積極拓展與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相互合作之機會，本會與簽有雙邊協定之競爭主管機

關互動密切，除高層官員互訪外，亦宜持續定期或不定期進行工作層級人員交換計畫及進行互

訪及合作，以提升執法能力及契合國際競爭發展脈動。另在雙邊諮商會議部分，成果亦豐，97

年主任委員率團赴美國華府與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署與聯邦交易委員會首長舉行雙邊高層會

議，加拿大競爭局局長率團訪問本會進行兩機關雙邊會談，捷克競爭局主席蒞會就競爭法進行

演講與意見交流，與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CCC)進行人員交流，本會亦邀請OECD競爭評

估工具書之評估指南作者訪台，參加「2008 年 OECD 競爭評估專家會議」，增進與各國競爭法

主管機關之互相瞭解與長期友誼，並為日後雙方之合作關係奠定良好基礎，同時持續與先進國

家競爭法主管機關發展更緊密的雙邊關係，以爭取對我國參與國際活動之支持。  

（二）建立我國與國際組織夥伴關係 

透過參與國際活動之機會，汲取競爭法先進經驗，並與我國交流法制與執法經驗，對內

化國際競爭法趨勢有莫大助益。97年本會持續強化參與競爭法國際組織或會議之程度，積極

參與 OECD、ICN、APEC 等國際組織會議，並派員出席泰國、韓國、印尼等競爭政策國際論

壇，97年主任委員率團赴日本京都出席「第 7 屆 ICN年會」及「第 4 屆東亞競爭政策高峰會

議」，派員出席於印尼巴里島舉行之「APEC 經濟體競爭機關與管制機關之關係經驗分享研討

會」及「第 4 屆競爭法訓練課程」，參與於祕魯利馬舉行之 APEC「競爭政策與解除管制小組

（CPDG）會議」及「運輸基礎設施管制與促進效率最佳範例研討會」，及派員出席於法國巴

黎舉行之 OECD「競爭委員會」2 月、6 月及 10 月例會等，皆有助於建立我國與各國及國際

組織之夥伴關係，提升我國在競爭法專業領域之國際能見度。 

（三）協助開發中國家建立競爭法制 

本會向來針對與我國有密切地緣與貿易關係之開發中國家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97年即對

蒙古、印尼及泰國等國家，透過研討會、實習、考察及派遣講師等活動，直接進行技術援助。

此外，與 OECD 於泰國曼谷以「競爭政策國際合作計畫-零售業之競爭議題研討會」為題，共同

主辦競爭政策國際研討會，由本會謝委員易宏率同相關同仁與 OECD、英國、澳洲、日本及韓

國官員共同擔任講師，邀請香港、印尼、馬來西亞、蒙古、巴基斯坦、菲律賓、新加坡、泰國

及越南等國與會，對於建立我國在區域競爭法領導地位，具深遠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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